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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
首都博物馆本馆与东馆两馆工作车保障
2、 项目概况：
本项目以租赁车辆方式，运送采购人单位工作人员往返于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之间，为保证工作效率，满足工作要求，拟租赁车型为大客车（不低于49座），具体用车频率及用车数量根据实际工作需求确定。
3、 预算金额：
47.04万元（最高限价，含至少22次节假日临时加车）。其中月租金最高限价37000元，节假日临时加车最高限价1200元。
4、 往返地点：
（1） 首都博物馆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
（2）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1号院5号楼
5、 车辆使用需求：
2025年计划工作日派一辆大客车（不低于49座）每日往返两次，节假日无固定用车，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增派车辆。
以上车辆使用计划为参考，最终结算将以实际发生为准。
6、 服务要求：
（1） 租赁车型为大客车（不低于49座）；租车公司需提供现有车辆照片。
（2） 服务期限从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三）根据工作需要，可灵活调整车辆数量；
（四）支持提前一天根据实际乘车人数分配相应车辆；
（五）车辆行驶采用固定路线，如遇交通管制等特殊情况，经双方沟通确认可临时变更路线；
（六）车辆需按时停靠在指定出发地点，且停靠地点保证人员安全登车；
（七）租赁车辆带有定位系统，满足公务车管理条件；所提供的车辆须具有有效检验合格的车辆行驶证、北京牌照。
（八）车辆内部干净整洁、无异味，定期对车内座椅套、地板等进行清扫；
（九）车辆定期进行保养和维修，按时参加车检，保证车辆安全；
（十）本项目租赁车辆包含驾驶员，驾驶员食宿由租车公司承担；
（十一）车辆行驶途中要保证人员安全，不得激烈驾驶；
（十二）要求驾驶员身体健康，无突发疾病史，按时体检；
（十三）支持非工作日临时派车，提前一天告知租车公司；
（十四）租车公司保证提供的车辆使用年限为三年内，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运营年限；车辆状况良好，保险齐全，包括但不限于交强险、车损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赔偿金额不低于每座4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
（十五）租车公司车辆在运行期间如发生故障或事故，需及时调动其他车辆运行，以确保采购方的用车需求。
（十六）租车公司提供的车辆安全设施齐全，包括但不限于可正常使用的安全带、应急门(窗)、应急锤、灭火器、三角警示牌。
7、 支付方式：
本项目原则按三个月为周期结算费用，每周期固定日期结算上周期用车费用，租车公司配合出具相应结算所需材料。如遇与市财政资金下达、支付时间冲突等特殊原因，双方另行协商结算办法。
8、 人员要求：
（一）项目负责人：租车公司指定专人作为联系人负责对接用车人数等事项，联系人确认后非必要不更改，联系人变更时，租车公司需提前告知。
（二）拟派驾驶员要求
1.租车公司拟派本项目驾驶员应持有相应车型要求的驾驶员资格。驾驶员持有A1驾驶证，驾龄3年以上；
2.租车公司拟派本项目驾驶员应当在驾驶过程中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无不良驾驶记录、无重大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驾驶技术娴熟，熟悉北京市路况。如驾驶员违章行车,造成交通事故或处罚的,由租车公司和驾驶员本人负全责,并接受相应处罚。
3.当采购人对供应商的驾驶员服务不满意并要求替换时，供应商应当在收到通知后按照采购人要求替换合适的驾驶员。
4.租车公司驾驶员应当按采购人要求时间驾驶相应车辆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提供驾驶服务。
5.租车公司负责为租车公司驾驶员购买相应保险。租车公司负责所有驾驶员的人事、劳资、工伤保险、雇主责任险、基础培训等人事劳资管理工作，并负责为驾驶员办理劳动用工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协议等）、结算发放工资、缴纳工伤保险、处理保险理赔、管理人事档案、进行驾驶员培训等，以上相关管理服务的费用应包含在此次报价中。租车公司提供的驾驶员应与供应商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劳务协议关系、工伤保险关系和劳务用工手续等），驾驶员与采购人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
6.租车公司须配备至少一名驾驶员，驾驶员性别年龄要求：男，25周岁（含）以上，50周岁（含）以下。
（三）备选驾驶员要求
驾驶员到岗服务前，租车公司需同时向采购人提供备选驾驶员的相关资料，包括个人信息等。租车公司需提供至少2名备选驾驶员，且满足“拟派驾驶员”的年龄要求和资质要求。
9、 其他要求：
其他未尽事宜详见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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